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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市建规〔2023〕 2号

关于继续做好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

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，市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住房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更好满足

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

稳健康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依法有序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

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降低

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》 有关要求，推动我

— 1 —



市银行机构依法有序降低存量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。

二、 减免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

执行《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

的公告》(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0号)、《关

于延续实施支持居 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

公告》 ( 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3 年

第 28 号)。 2022年10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，居民

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

的，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。其

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，全部退还已

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；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，

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

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。个人转让自用达五年以上、并且是唯

一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，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个人

将购买2年以上(含2年)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三、实施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

(一 ) 多子女家庭在本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提取的，

可选择按月或者按年提取实际租房支出金额(按月提取自

2023 年12 月1日起施行)。

(二)多子女家庭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二孩家

庭贷款额度可按揭公积金管委〔2022〕3 号文件标准上浮10%,

三孩家庭贷款额度可按揭公积金管委〔2022〕3号文件标准

上浮 20%。

多子女家庭申请公积金贷款须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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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其他申请条件，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与我市住房公积

金其他贷款优惠政策不叠加使用。

四、提高预售监管资金使用便捷度

依据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
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 商业银行出具保函置换预售监管

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银保监办发(2022)104 号)的规定，允

许优质房地产企业与商业银行自主协商开具保函置换预售

监管资金。

五、稳妥推行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

房产抵押期间，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。当事人另有

约定的，按照其约定。抵押财产转让的，抵押权不受影响。

我市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 具体事项贯彻执行上级及本市

有关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便民利企服务政策的相关规定。

六、允许申办分期规划核实和验收交付

对于同一建筑工程许可但涉及多个单位工程的新建住

宅小区项目，允许以单位工程为单位进行规划核实、验收以

及交付使用。在符合质量安全要求、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，

建设单位可按照“功能独立、确保安全”的原则申请组织办理

分期竣工验收。具体由相关职能单位组织实施。

七、允许分阶段申办施工许可

加强土地前期整备，达到净地条件出让。建设单位在确

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并满足相应报建要求的条件时，可分“基

坑支护和土方开挖”“ 地下室” “+0.000 以上” 三个阶段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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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办理施工许可，实现“拿地即开工” 。

八、加强商品房交易风险防控

(一)严格落实商品房预售款专用账户公示制度。房地

产开发企业要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证后，在销售现场按规定应

及时公示有关信息，尤其是商品房预售证证号、预售款专用

账户开户行账号在销售现场醒目位置予以公示。

(二)增加商品房买卖合同风险提示内容。开发商须在

合同补充附件中增加《广东省商品房交易风险提示》 和商品

房预售证证号、预售款专用账户开户行账号内容，引导购房

人了解购房公示信息，提醒购房注意事项，告知相关不利因

素。

本通知自 2023年11月10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

11月10日止。

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揭阳市自然资源局

揭阳市金融工作局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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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揭阳市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

揭阳监管分局

揭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3 年 11 月 10 日

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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